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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
侨税 通 〔2026〕 794 号

王旭明： 352202199006162032

    事由： 责令限期改正

    依据：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二十五条、第六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》

通知内容：您属于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（即自然人），您存在取得销售货物的经营所得收入未申报。请你单位于2026年3月31日前办理经营所得汇算清缴申报。逾期未申报的，我局将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六十二条对您进行相应处理。  
税务机关（印章）

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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